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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院系、各单位： 

为进一步深化我校“四三三”博士研究生教育改革，完

善博士研究生培养管理体系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，根据

2019 年 9 月 9 日校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：自 2020 级起，

我校普通博士研究生的基本修业年限由三年调整为四年，直

博生基本修业年限仍为五年。目前已在校的博士研究生基本

修业年限保持不变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11月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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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11月 4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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